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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 

執行單位填寫緊急事件處理通報單通報主辦機關。 

註 2 

此流程依「臺北市獨居長者照顧小組局處分工」原則處理 

臺北市獨居長者突發或緊急意外事故處理流程 

人為災害
（如竊盜） 

意外事件 
（如自殺、瓦斯外洩） 

現場處理 

緊急送醫救護 
（院方救護車或電 119）

消） 

適當醫療處置 

受傷 死亡 

就醫 

媒體事件 

進行通報 

死亡或遇媒體

事件進行通報 

後續追蹤及紀錄 

 

檢討與評估 

 

通知緊急連絡人 

突發或緊急意外事故 

依受災狀況評估是否到場處理 

協助報警或視

情況做適當處

遇 

是否有現

場採訪 

評估是否發

佈新聞稿 

評估是

否回應 

研擬新聞稿 

發布新聞稿 

102.2.22 修 

114.01.21 修 


